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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源县行政审批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初稿）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具体到条款项）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主体（责任科室）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1
	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
2.联系方式
3.办公地址
4.办公时间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第六条“对《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逐项研究，界定范围，明确公开的具体内容”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bookmark: OLE_LINK1]行政审批局
办公室

	2
	
	法定职责
	依据“三定”规定确定的本部门法定职责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办公室

	3
	
	领导简历
	1.姓名
2.职务
3.工作分工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办公室

	4
	
	内设机构
	1.内设机构名称
2.主要职责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办公室

	5
	
	下属单位
	1.单位名称
2.负责人信息
3.主要职责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办公室

	6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信息
	1.公开指南
2.公开制度
3.公开年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二条“行政机关编制、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及时更新”，第四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向社会公布本级政府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第六条“对《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逐项研究，界定范围，明确公开的具体内容”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政策法规股

	7
	
	政策解读
	对以行政审批局名义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其他政策文件的解读材料等信息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三（十一）“加强政策解读”
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二“强化政策解读，促进政策落地”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政策法规股

	8
	会议活动
	1. 重要会议
2. 领导重大活动信息
	1.重要会议
2.重大活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第六条“对《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逐项研究，界定范围，明确公开的具体内容”
	及时公开
	■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办公室

	9
	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第二十四条“每年4月1日之前，地方各级政府和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应当通过报刊、网站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办公室

	10
	规划信息
	专项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动公开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11
	公告公示
	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第六条“对《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逐项研究，界定范围，明确公开的具体内容”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政策法规股

	12
	政民互动
	舆情回应
	涉及行政审批局的重大政务舆情回应信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三(十三)“回应社会关切。……对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重要政务舆情、媒体关切、突发事件等热点问题，要按程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政策措施以及处置结果等，认真回应关切”
	及时公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政策法规股

	13
	
	公众参与
	1.网上调查
2.意见征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五、扩大公众参与（三）完善公众参与渠道。积极探索公众参与新模式，不断拓展政府网站的民意征集、网民留言办理等互动功能”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14
	财政（务）预决算
	1.财政预决算报告
2.“三公”经费信息
3.政府采购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七）财政预算、决算信息”（九）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
3.《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第八条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应当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或者项目所在地省级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财务

	15
	权责清单
	1.经相关部门核定的权力和责任清单
2.权力运行流程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府网站
	全社会
	行政审批局
政务服务股



注：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应及时列入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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